江西省银兴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信丰县农业农村局信丰县2026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项目编号：JXYX2026-XF-C001）的电子化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信丰县2026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6年05月21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上传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在线签到。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JXYX2026-XF-C001

项目名称：信丰县2026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

预算金额：900000.00元
最高限价：900000.00元
采购需求：
	品目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内容及要求
	预算金额

（元）
	最高限价

（元）

	一
	信丰县2026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
	1
	项
	详见“附件”
	900000.00
	900000.00


合同履行期限：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0日内签订《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履约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响应方式：

①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②电子投标【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报名、获取磋商文件、投标响应等形式】，且本项目采取不见面开标（开启）方式。③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项目,磋商环节以系统在线磋商形式进行,请各响应供应商提前安装下载好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IE11）、谷歌浏览器、对应直播驱动和江西版5.0驱动,并把不见面开标大厅加入到可信任站点方可跳转至磋商(询标)系统，未尽事宜请供应商自行咨询“赣州不见面开标大厅”客户热线。④开启结束后，磋商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各实质性响应供应商就采购项目中采购需求内容、售后服务以及合同草案条款等分别进行磋商，磋商小组在磋商结束后，要求符合条件的所有参加磋商的响应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最终报价。⑤响应供应商的响应报价（最终报价）必须包含本项目所有服务，否则响应无效。⑥在磋商过程中，若没有对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做实质性修改，或对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进行了实质性修改，但没有提高要求，第二次或最终报价(含分项报价)不得高于上一轮报价；否则，视为无效响应。⑦磋商顺序按系统默认顺序进行排序。⑧本项目限国内供应商参与响应。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获取磋商文件

时间：2026年05月11日00:00至2026年05月16日00:00
地点：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方式：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报名和下载磋商文件。各潜在供应商必须在截止时间前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并办理江西省CA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如未办理或已办理过期请自行联系平台公司（服务热线，如已更换，以实际为准：交易系统：0512-58188507，数字证书：400-800-1040，电子印章：400-677-6800），CA数字证书的办理与采购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无任何关系。潜在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未使用有效的CA数字证书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报名及下载磋商文件的，参与不了本项目投标响应。
售价：0.00元

四、响应截止时间、开启时间和地点

1.响应截止时间、开启时间：2026年05月21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因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政府采购系统时间与北京时间略有差异，实际开启时间以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政府采购系统显示时间为准）。

2.开启地点：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康区）①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开启）”系统开标，响应供应商不需要到现场参加开标会，现场环节（包括但不限于现场签到、递交原件、现场解锁、纸质保函等）全部转为不见面开标（开启）系统线上操作，不接受现场递交响应文件，现场签到环节改为网上签到，响应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截止时间前进入“赣州不见面开标大厅”进行线上签到，否则无法进入后续的开标环节，未按时网上签到视为自动放弃投标。登入网址：https://shop.ganzhou.gov.cn:41839/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②各响应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投标代表必须符合磋商文件要求，并且应当熟练操作新点系统，因业务不熟悉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响应供应商自行承担。法定代表人或授权投标代表在项目开启、评审期间必须保持在线状态，随时通过“赣州不见面开标大厅”接收磋商小组的询标等信息，并对询标内容进行回复（自询标内容发出起 20分钟内完成回复），否则视为放弃解释说明的权利，且完全认可磋商小组的意见。响应供应商回复询标内容时需将询标内容和回复意见并盖章后扫描上传（回复样式以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单位发出的询标函/答疑函格式为准）。③响应文件解密时间设置为15分钟，各响应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投标代表在主持人设置的响应供应商解密时长内完成在线解密，否则作放弃投标处理，系统将其响应文件退回。④开启、评审全过程中，各响应供应商参与远程交互的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应始终保持为同一人，中途不得更换，在解密、澄清、提疑、传送文件等特殊情况下需要交互时，响应供应商一端参与交互的人员将均被视为是响应供应商的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响应供应商不得以不承认交互人员的资格或身份等为借口抵赖推脱，响应供应商自行承担随意更换人员所导致的一切后果。⑤具体操作手册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下载参考学习，参考“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见面开标系统-投标人操作手册（政府采购）” （https://www.jxsggzy.cn/fwzn/007001/007001003/20220516/e12ffd62-f0f5-49a8-b21a-180e857bcb8e.html），“江西省公共资源数智交易平台-交易系统投标人操作手册（政府采购）”（https://www.jxsggzy.cn/fwzn/007001/007001003/20241119/f6bdfc69-2827-4775-b0dc-04079c720c96.html），如有疑问请联系新点公司工作人员，联系电话（如已更换，以实际为准）：0512-58188507。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www.ccgp-jiangxi.gov.cn/web/、https://www.jxsggzy.cn/）上进行采购公告。
六、其他补充事宜

1.响应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响应保证金。

2.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3.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施撒完土壤调理剂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剩余合同金额的50%待项目履约完成且通过省级评估考核并签署验收报告单（合格）后，采购单位在收到正式全额发票及付款申请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不计利息（如遇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同意，可顺延相应支付时间，不计利息）。
4.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采购将落实“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政府采购政策，其中：“中小企业”：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具体规定详见磋商文件。

5.告知说明：参与本项目的响应，各潜在供应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有效的CA数字证书（因平台系统的原因，需使用CA数字证书操作，与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无关）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对应的系统端口进行报名、下载磋商文件、缴纳或提交响应保证金（如有），任何一环节未操作或操作错误，所导致的后果由各供应商自行承担。
6.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据《关于深入推进信丰县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工作的通知》（信财购字〔2023〕2号）、《关于深入推进赣州市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工作的通知》（赣市财购字〔2022〕20号）文件精神，有融资需求的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在赣州市财政局官网查询金融机构及融资产品信息，注册登入中征平台（网址：http://www.crcrfsp.com），或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的“金融服务系统”凭《成交通知书》等资料发起线上融资申请。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单位信息：
采购单位：信丰县农业农村局

地    址：信丰县嘉定镇迎宾大道191号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797-333026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代理机构：江西省银兴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信丰县嘉定镇桃江国际俱乐部12楼银兴信丰分公司
开 户 行：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丰支行

户    名：江西省银兴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信丰分公司

账    号：2863000103080003529
电    话：19870426976

邮    箱：jxyxxmzx@163.com

联 系 人：曾女士
附件：

	一、治理任务：

2026年我县要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面积6529亩，同时要求同步治理优先保护类耕地中群众反映突出的稻谷重金属超标的地块。

二、治理目标（★）：

1、产量目标：技术措施实施后，目标作物产量不低于当年当季优先保护类耕地产量的90%；

2、质量目标：技术措施实施后，当年当季目标作物中可食部分重金属含量低于《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限量标准值的样品数占总样品数的比例不低于90%，确保信丰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

3、安全目标：技术措施实施过程中，投入的相关技术产品中重金属含量均应低于《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pH≤5.5时筛选值，确保项目所使用投入相关技术产品不能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三、主要技术要求（★）：

1、土壤调理技术

1.1所投土壤调理技术产品必须为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土壤调理剂。

1.2钙含量（以CaO计）≥20%，pH值≥10.0，登记适宜范围适用于酸性土壤，提供所投土壤调理技术产品的肥料登记证复印件（明确体现本项技术指标）并盖章，予以佐证满足此项指标要求。

1.3所投土壤调理技术产品重金属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限量要求：即汞≤0.5mg/kg，砷≤30mg/kg，镉≤0.3mg/kg，铅≤80mg/kg，铬≤250mg/kg，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检验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检测检验报告复印件并盖章（明确体现本项技术指标），予以佐证满足此项指标要求。

2、叶面阻控剂技术

2.1所投叶面阻控技术产品必须为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并在有效期内的有机水溶肥料。

2.2所投叶面阻控技术产品满足：有机质≥120g/L，大量元素≥160g/L(大量元素指N、P2O5、K2O，产品必须包括全部3种大量元素)，微量元素≥15g/L(必须含有锌元素（Zn）),水不溶物≤20g/L，PH区间：3.0-6.0，产品剂型为水剂(液体)，提供所投叶面阻控技术产品的肥料登记证复印件（明确体现本项技术指标）并盖章，予以佐证满足此项指标要求。

2.3所投叶面阻控技术产品重金属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限量要求：即汞≤0.5mg/kg，砷≤30mg/kg，镉≤0.3mg/kg，铅≤80mg/kg，铬≤250mg/kg，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检验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检测检验报告复印件并盖章（明确体现本项技术指标），予以佐证满足此项指标要求。

四、本项目拟派常驻专职人员配备要求（以下配置要求为最低要求）（★）：：
序号

职务

数量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人
/

2

项目技术负责人

1人

/
注：1、响应供应商须根据以上要求提供拟派常驻专职人员的详细清单，至少包括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姓名、人数、职务，并盖章，否则响应无效。2、现场技术人员等由成交供应商根据现场情况按需配备。
五、服务地点（★）：信丰县境内。

六、服务期限（★）：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0日内签订《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履约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七、服务要求（★）：

1、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内容、执行标准及技术规范等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规范要求，相关内容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标准。

2、技术措施实施过程中投入的相关技术产品均为合格产品，严禁使用散装无厂名、厂址等明细信息的产品。

3、如获成交，成交供应商需建立好并提供采购的每季稻的相关技术产品发票复印件、投料记录、照片、技术方案等工作台账，采购单位将依据项目进度进行查看。

4、验收要求：配合效果评价单位对项目进行效果评价，效果评价报告及实施过程材料通过专家评审合格或达标并签署验收报告单（合格），视为验收通过。

5、其他未尽事宜，按“1.5采购项目执行（参考）的相关标准、规范”各项文件规范、标准执行。

八、其他要求：

1、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必须做到文明安全作业，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意外事故，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

2、以上采购需求中涉及名称、功能描述性（含技术）等条款，如不同品牌产品的文字描述不一样，但实质性功能（含技术）等是一样，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出具此内容的说明即为认可满足要求，并承担相应责任。

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响应供应商如获成交资格，必须保证在接采购单位服务通知24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服务（有其他规定的按要求执行）。

4、为保证本项目的实施进度及售后服务质量，编制实施及服务方案（实施及服务方案中需包含：项目实施方案、售后服务方案等）。

5、本项目不组织集中现场勘察，各潜在供应商如认为有需要，可自行联系采购单位询问或自行勘察现场，采购单位不为其各潜在供应商未勘察现场所导致的不利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不论其响应供应商是否勘察现场均被视为熟悉上述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一切情况。

6、以上所有要求均为本次采购的最低限要求，各响应供应商的响应必须全部满足或优于以上采购要求，否则响应无效。


